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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19〕第 321 号 

 

 

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晚间披露《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转让

公司股份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

杨建新与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佳汇”）

其他股东杨一鸣、康美娟分别将其持有的广佳汇 66.67%、16.67%、

16.67%的股权转让给山西欣亚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欣亚辉”），其中杨建新与杨一鸣是父子关系，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

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完成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备案，股权转让完成后

杨建新与广佳汇之间不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杨建新在你公司可支配

表决权比例从 22.26%降至 12.66%，你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。我

部关注到，公开信息显示，杨建新、杨一鸣曾是欣亚辉的股东，请你

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补充披露欣亚辉历史沿革、历次出资、股权转让情况，以及截

至目前欣亚辉的股权结构，详细说明杨建新、杨一鸣持有欣亚辉股份

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不限于入股时间、出资情况、持股比例、退出时间

及原因。 

2.核实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与第三方签署了关于欣亚辉

的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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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补充披露欣亚辉受让广佳汇 100%股权的背景、过程、目的，

说明收购所涉及资金的来源，是否存在结构化安排，如存在外部融资，

请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期限、担保要求等相关内

容。 

4.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杨建新是否与欣亚辉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以

及你公司认定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5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请律师就上述问题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你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

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7 日 

 

 

 


